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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陳采奕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48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U162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408660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基於照顧教職員工子女使其安心工作，於課後時段參與課

業輔導或活動空間而使用校內場地，應報經學校同意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要

點」第3點規定略以「…場地為特定使用者，申請人應填具

申請書及切結書，向學校申請經核准，並繳納各項費用及

保證金後，始得使用…。」復依「規費法」第12條第1款規

定略以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業務主管機關得免徵、

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：一、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

育宣導。」合先敘明。

二、為協助教職員工於課後或例行加班時，兼顧家庭照顧責

任，學校基於「友善職場」及「性別平等」理念，在不影

響教學運作與學生權益的前提下，得提供教職員工子女於

課後時段於校內參與課業輔導或活動空間，使教職員能安

心工作，同時也讓子女獲得適當照顧，學校並得依上開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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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免徵、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，建議減收部分或免收

場地使用費及清潔管理費，惟仍應收取冷氣空調費及電

費。又減收標準應透過校內行政會議研議及建立合理機制

與核定標準，並有正式簽核程序，以符合上開規定。

三、本案適用對象以在正常工作時間及需延後下班之教職員，

且受益對象僅限一等親子女。

四、若校內空間或人力有限，應審慎規劃不影響學生正常之課

後活動。

五、學校須明訂安全管理與照顧機制，避免衍生校園安全疑

慮。

六、如有涉及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及收費相關規定之問題請

逕洽本局衛生保健及環境教育科劉惠娟輔導員，電話：

（02）29603456，分機2641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衛生保健及環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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